
建设单位/

用人单位名称
合肥协弘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

用人单位地址

合肥市肥西县桃花工业园方兴大道与玉兰大道交叉口安徽国凯精密机械

有限公司 1#厂房

评价报告名称 合肥协弘机械设备有限公司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报告

项目简介

合肥协弘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3月，位于安徽省合肥市经

开区柏椻工业园香蒲路与飞虎路交叉口，2020年2月地址变更为合肥市肥

西县桃花镇铭传路与杨井路交口（虎光汽配厂内），2022年9月地址变更

为合肥市肥西县桃花工业园方兴大道与玉兰大道交叉口安徽国凯精密机

械有限公司1#厂房（租赁厂房4#车间2088平方米），注册资本金100万元。

经营范围包括金属切割及焊接设备制造；家居用品制造；制冷、空调设备

制造；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家用电器研发；机械零件、

零部件加工；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五金产品制造；五金产品研发；五

金产品批发；建筑装饰、水暖管道零件及其他建筑用金属制品制造。目前

年产电气配电柜1000套、扫码一体机1000套、自动输送机100套、色选机

配件100套。

本次为用人单位首轮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

现场调查人 陈超、梅丽 现场调查时间 2023 年 4 月 1 日

采样人员 卢康、汪佳芳 现场采样时间 2023 年 4 月 3 日-5 日

检测人员 江孟琦、李晶晶 检测时间 2022 年 4 月 3 日-5 月 23 日

建设单位/用人单

位陪同人
张友峰

影像资料（采样）



影像资料（评审）

评价结论与建议

用人单位属于职业病危害严重的用人单位。同时依据《国家卫生健康

委办公厅关于公布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的通知》（国卫

办职健发〔2021〕5 号）规定的内容，用人单位属于“第三大项制造业-

（二十六）C382、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为职业病危害风险严重建设

项目。

（一）工程技术措施

1、针对生产车间组装工岗位手工打磨产噪强度较高，建议采取隔声

措施，同时加强作业场所个体防护用品佩戴管理，加强设备的维护保养，

避免设备故障形成的非正常生产噪声。

2、用人单位应针对未设置烟尘净化装置的激光切割机在负压抽风管

道末端设置烟尘净化器；针对未设置烟尘收集净化装置的激光切割机增设

负压抽风系统+烟尘净化器。

（二）个人防护措施

1、用人单位应持续加强个人防护用品的发放、领用，完善、明细发

放、领用台帐并存档；持续加强个人防护用品检查、检修和维护，确保其

防护效果，并将检查、检修和维护记录存档。

2、用人单位应持续加强工作场所劳动者佩戴个人防护用品的监督管

理工作，采取奖惩等措施，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监督检查现场劳动者防护用



品佩戴情况，确保个体防护用品佩戴率达 100%。

（三）组织管理

1、用人单位应在本次现状评价工作结束后及时进行职业病危害网上

申报工作。

2、用人单位针对车间卫生制定相应清洁制度，对车间内容易产尘场

所应经常清扫。

3、用人单位应当按照《职业卫生档案管理规范》（原安监总厅安健

〔2013〕171 号）的相关要求，及时完善、更新职业健康监护档案，补充

劳动者职业史、既往史和职业病危害接触史等内容。

4、用人单位应定期至车间进行防护设施及生产设备检查、检修、

维护。

（四）职业健康监护

1、今后应严格按照《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办法》和《职

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的要求，组织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劳动者进行岗前、

在岗、离岗职业健康检查；检查人数不得少于实际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人

数，确保职业健康检查率达 100%。

2、完善职业健康监护档案资料，补充劳动者职业史、既往史和职业

病危害接触史信息内容。

3、对岗前职业健康检查的劳动者有复查情况的，应及时组织其复查

工作，对已做过在岗期间职业健康检查的劳动者有结果出现异常的项目，

应根据职业健康监护的要求复查异常项目，并保存、记录好复查结果档案、

周期；按职业健康检查机构的要求，做好接害劳动者后续职业健康监护管

理工作。

4、用人单位应于高温季节组织接触高温职业病危害因素进员工进行高温

职业健康体检。

技术审查专家组评

审时间
2023.5.27

技术审查专家组评

审意见

专家组同意《现评报告》通过技术评审，评价机构按照专家建议和专家组

提出的其它意见修改完善后，经专家组长确认后，由用人单位存档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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